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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就是法人作

为民事主体所具有的能够参与民事法律关系并且取得民事权

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法人的权利能力受到以下限制

：1.法人性质的限制。尽管法人与自然人一样，都是独立的

民事权利主体，但专属自然人的某些权利能力的内容，如继

承权利、接受扶养的权利等，法人不可能享有。2.法律、法

规的限制。法人的 民事权利能力依法受法律和行政法规的限

制。如《公司法》规定，公司不得成为其他公司的 无限责任

股东。二、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是法

人通过自己的独立行为取得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能力

，是国家赋予社会组织独立进行民事活动的能力或资格。关

于法人有无行为能力的问题，有不同见解。持法人拟制说者

认为，法人是法律的拟制物，没有意思能力，也没有行为能

力，法人所为民事行为是通过代理人来实现的。持法人实在

说者认为，法人是社会的实在物，也有意思能力，并具有行

为能力，法人是通过自己的机关实现其意思，参加各项民事

活动的。我国就法人本质采法人实在说，因此《民法通则》

第36条明确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的组织。与自然人相比，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主要具有以下

特点：1.法人的行为能力和权利能力同时产生、同时终止。

当法人具备相应的成立条件，并经由设立程序取得法人资格

后，即开始享有权利能力，也同时开始具备行为能力。当法



人被撤销或解散时，其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都随之终止。而

自然人从出生之时起即享有权利能力，但行为能力则是要达

到一定年龄并且精神健康方可完全具备。自然人的权利能力

要到其死亡时才终止，但行为能力却有可能在此之前因精神

失常而暂 时中止。2. 自然人的行为能力通常是由自己来实现

，法人则不同，法人的行为能力通常是由法人的机关或者法

人机关委托的代理人来实现。法人机关的行为，视同法人的

行为。法人机关还可以委托其他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作

为法人的代理人，以法人的名义进行民事活动。学界一直有

观点认为，法人与自然人在行为能力方面还有一重大区别，

那就是法人的行为能力受到了法人目的范围的限制。这一见

解引出了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即：法人的目的范围 对法人

活动限制的法律效力究竟是什么?就目的范围对于法人活动限

制的法律效力，目前主要有以下认识：一为权利能力限制说

。该说认为，法人的目的范围对于法人活动的限制，是对于

法人权利能力的限制。就此说，因对法人本质理解的差异，

理由上又有不同。基于法人实在说的权利能力限制说 认为，

法人的权利能力范围与行为能力范围是一致的，因此，法人

的目的范围，对于法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一体构成限制

。基于法人拟制说的权利能力说认为，由于法人仅具权利 能

力，故目的范围只可能是对于法人权利能力的限制。二为行

为能力限制说。该说认为，法人的权利能力仅受其性质及法

律、法规的限制。法人的目的范围，属于对法人行为能力的

限制。三为代表权限制说。该说认为，法人的目的，不过是

划定法人机关的对外代表权的范围。四为内部责任说。该说

认为法人的目的，不过决定法人机关在法人内部的责 任。由



于就目的范围对于法人活动限制的法律效力，见解上的差异

将直接影响到法人目的外行为 的效力，因此不可不察。就此

问题，应区分不同类别的法人来具体判断。就机关法人、事

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而言，其法人资格的赋予，仅在

其作为民事主体的背景下具有意义，并无所谓目的范围限制

问题。所谓目的范围对于法人活动限制的性质问题，仅是针

对企业法人而言。考虑到在我国，法人登记并非登记法人的

目的，而是登记法人的经营范围，因而该问题在我国相应地

就可以转化为企业法人的经 营范围对于企业经营活动限制的

性质问题。那么，究竟应采何种学说？我们认为，应从采不

同学说所带来的法律效果的差异上，以及法律制度之间的逻

辑关联上，去寻求答案。如采权利能力限制说，就意味着所 

有超出经营范围的行为都是无效行为，此时很难保护交易相

对人的交易安全，也不利于维护 交易秩序；如采内部责任说

，法人超出经营范围的行为，当然有效，将对法人产生非常

不利的后果；如采行为能力限制说、代表权限制说，法人超

出经营范围的行为仍有生 效可能，一旦法人的权力机关经由

经营范围的变更，扩张了法人的经营范围，该行为即成为有

效 行为，既保护了交易相对人的利益，维护了交易秩序，又

有利于维护法人的利益，应为较佳选择。就行为能力限制说

与代表权限制说而言，虽然在法律效果上并无区别，但从我

国《合 同法》第50条的规定来看，业已明确采认代表权限制

说。【我国《合同法》第50条规 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

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

应 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该条所说法

人的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订立合 同，就包括法定代表人超越



法人经营范围订立合同的情形。】以此为认识前提，法人 的

行为能力并未受到法人目的范围的限制。三、法人的民事责

任能力法人的民事责任能力，是法人行为能力中的一种特殊

形式，它是指法人据以独立承担民事责 任的资格。在传统民

法上，法人拟制说完全否认法人的责任能力，法人实在说则

承认法人的责任能力。我国立法肯定法人的民事责任能力。

如《民法通则》第43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

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第121条规定："

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

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

的意见（试行）》第55条进一步规定："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

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给他人造

成经济损失的 ，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第56条规定

："事业法人、社团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 他工作人员以法人

名义进行业务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比照民法通则

第四十三条的 规定，由事业法人、社团法人承担民事责任。"

第152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 职务中，给公民、

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国家机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法人具有民事责任能力，可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其中企业法

人以其全部财产承担民事责任，企业法人的投资者则仅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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